














项 目投 资

估算及资

金 来源安

排

本次债 券

发行金额

券融资期限小于运营期， 因此， 本项目取计览期2026年1 

月至2045年6月。

项目已按照要求取得立项批复、 可行性研究报告及

批复、 用地审查意见的函、 无需办理环评审批的复函等。

项目总投资40069.66万元， 资 金来源为地方财政资金 

、 省财政城市更新专项资金和专项债券融资， 其中： 地方 

财政资金11,069.66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27.62%; 省财政城 

市更新专项资金1,000.00万元， 占总投 资的2. 50%; 专项 

债券融资28,000.00万元， 占总投资的69.88%。

本项目计划通过债券融资 28,000.00 万元。 根据工程 

项目的进度情况 ，  债券融资 按2 期进行， 计划 2024年进 

行债券融资19,000.00 万元， 本次拟申请发行8,000.00

万元， 年利率按 2.78%测算（利率按 2024 年  8 月份债 

券发行 20 年期参考利率2.38%上浮40BP 2. 78%测

算）。2025 年进行债券融资9,000.00 万元，债券的期限 

均为20年。

（二）项目批复

根据项目业主提供的资料， 本项目目前已取得立项批复、 可行性研究报告

及批复、 用地审查意见的函等。具体如下：

(1) 2023年2月26日， 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于池州市历史文

化区保护更新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池发改审批[2023]87号）。

(2) 2023年3月1日，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《关于池州市历史文化

区保护更新项目用地审查意见的函》。

(3) 2023年3月1日， 池州市财政局出具《关于池州市历史文化区保护更新

项目财政补贴的说明》。

(4) 2023年3月2日， 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《关于申请确认池州市历

史文化区保护更新项目无需办理环评审批的函》的复函。

(5) 2023年3月3日， 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于池州市历史文化

区保护更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池发改审批[2023]95号）。

(6) 2023年3月3日， 池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、 池州市文物局出具《关于

同意池州市历史文化区保护更新项目涉及文物、 历史建筑修缮情况的说明》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计划与进展

1、 项目实施计划
















